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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救助项目描述

一、项目概况

1.项目背景

社会救助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内容和基本手段之一，是指

国家和社会对因各种原因导致生活陷入困境，失去最低生活保障的社会成

员给予物质援助，以维持其最低生存需要，维护其基本生存权利的一种社

会保障制度。

为完善社会救助体系，切实保障城乡困难居民的基本生活，进一步加

强和落实帮困救助工作，新虹街道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以下简称“街

道受理中心”）按照党中央、上海市对社会救助工作的相关要求和文件精

神，“完善社会救助工作体系，聚焦社会救助碎片化问题，进一步统筹专

项救助，有效整合各类社会救助资源”，结合新虹街道实际，根据《城市

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上海市民政局关于深化市民综合帮扶工作的通

知》（沪民救发〔2025〕1号）《闵行区社区市民综合帮扶工作的指导意

见》（闵民规发〔2024〕2号）等文件精神申请设立了“社会救助”项目，

通过对新虹街道救助政策边缘困难群众以及享受救助政策后仍有较大困

难的群众实施有效帮扶，缓解社区困难群众急、难、愁问题，切实维护社

会和谐稳定。

2026年项目包括最低生活保障、支内补助、医疗救助、社会组织帮

扶、重残无业、临时救助、残疾人两项补贴和沪惠保补贴 8个子项目。项

目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健全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的意见》（国发

〔2016〕14号）等文件精神，保障特困人员吃、穿、住等基本生活需求，

提供生活照料服务、提供疾病治疗、办理丧葬事宜，进一步完善社会救助

体系，保障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根据《闵行区户籍低保家庭子女减免学费

接受高中、高等教育的实施办法（试行）》（闵教字〔2007〕114号）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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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闵行区户籍低保家庭子女减免学费接受高中、高等教育的实

施办法（试行）〉补充意见的通知》（闵教字〔2009〕122号），对闵行

区户籍满 3年的低保家庭子女全日制高校在读给予学费减免，减轻低保家

庭经济压力；按照《关于将本市重残无业人员生活补助实施归并管理的通

知》（沪民救发〔2002〕82号）等文件要求，对重残无业人员的相关补

助项目进行归并管理，统一纳入民政特殊救济对象范围，对重残无业人员

发放最低生活保障金，保障新虹街道困难人员的基本生活，同时 2026年

7月调标，每人每月将增加 105元，申请人数增加；根据《关于实施本市

支援外地建设退休（职）回沪定居人员帮困补助的通知》（沪工总保〔2007〕

35号）《关于调整本市支援外地建设退休（职）回沪定居人员帮困补助

标准的通知》（沪工总权〔2024〕12号），对符合帮困条件的支内回沪

人员发放定期补助、分档补助及节日补助，缓解支内回沪人员的生活困难，

同时 2026年 4月调标，每季度将增加 13.3万元；依据《闵行区人民政府

批转关于本区刑释解教和社会服刑人员临时社会救助试行意见的通知》

（闵府发〔2007〕21号）《闵行区关于惠民殡葬补贴的实施办法》（闵

民规发〔2022〕1号）《街道元旦春节实施方案》等进行临时社会救助，

解决城乡居民突发性、紧迫性、临时性基本生活困难，发挥社会保障体系

托底线、救急难的重要作用；根据闵区府〔2013〕55号抄告单，进行社

会组织帮扶项目，闵行区户籍居民家庭因病致困申请市民帮扶的，按家庭

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分为低保、低收入、其他一般收入、其他较高收入四

类家庭实行分档管理。对低保、低收入家庭成员的因病致困给予重点帮扶，

且不设病种限制；根据《上海市民政局 上海市财政局 上海市残疾人联合

会关于印发〈本市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发放管理办

法〉的通知》（沪民规〔2020〕21号）等对困难残疾人等发放补贴，缓

解困难人群生活困难，其中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每人每月调增 40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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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每人每月调增 50元；根据《上海市民政局 上海市财政

局关于调整本市门急诊医疗救助政策有关事项的通知》（沪民规〔2017〕

17号）《关于进一步调整完善本市医疗救助政策的通知》（沪医保规〔2020〕

4号）《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我区医疗救助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

知》（闵民〔2016〕37号）等文件精神，进一步加强和落实医疗救助工

作，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实际困难，同时低保、重残

无业人数增加，相应的医疗救助人数增加，费用增加。

2.依据充分性

（1）《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第 271

号令）；

（2）《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国务院令第 649号）；

（3）《上海市社会救助条例》；

（4）《上海市民政局 上海市财政局关于调整上海市“残疾人两项补

贴”标准的通知》（沪民残福发〔2025〕5号）；

（5）《关于印发〈上海市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实施意见〉的通知》（沪

民规〔2022〕4号）；

（6）《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完善分

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的实施意见》（沪府办规〔2024〕5号）；

（7）《上海市民政局 上海市财政局关于调整我市最低生活保障标

准及相关社会救助标准的通知》（沪民救发〔2025〕4号）；

（8）《关于调整本市支援外地建设退休（职）回沪定居人员帮困补

助标准的通知》（沪工总权〔2024〕12号）；

（9）《关于进一步调整完善本市医疗救助政策的通知》（沪医保规

〔2020〕4号）；

（10）《上海市民政局 上海市财政局 上海市残疾人联合会关于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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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本市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发放管理办法〉的通

知》（沪民规〔2020〕21号）；

（11）《闵行区关于惠民殡葬补贴的实施办法》（闵民规发〔2022〕

1号）；

（12）《关于调整本市救济对象定期定量补助标准的通知》（沪民规

〔2024〕13号）。

3.项目必要性和重要性

社会救助是社会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国家中的基本公民权利

之一，保障着人们的基本生活，是维护社会稳定的一道“安全网”，对于

国家的长治久安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项目通过对特困人员、低保家庭、

低保大学生、重残无业人员、支内回沪人员等困难对象实施社会救助，进

一步完善社会救助体系，保障困难对象基本生活水平，减轻困难对象经济

压力，切实维护社区和平。

4.项目的可行性

项目主管部门为新虹街道办事处，负责项目的统筹管理；新虹街道受

理中心是项目实施单位，负责项目的具体实施，负责项目资金拨付、资金

使用监管等职责。

二、项目绩效目标设定情况

1.项目的总体目标：进一步加大民生保障力度，加大社会救助力度，

保障新虹街道困难人员的基本生活，减轻困难对象的经济负担，有效维护

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权益，维护社区和谐稳定。

2.项目的具体目标：

（1）产出目标

产出数量：

低保金发放人数 100人；​



5

临时救助完成数 1,000人；​

社区市民帮扶人数 25人；​

支内补助完成人数 1070人；​

城乡重残无业人员生活补助完成数 110人；​

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人员数量 110人；​

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人员数量 550人；​

医疗救助完成数 800人；

产出质量：

救助补贴发放准确率 100%；

救助补贴覆盖率 90%；

产出时效：

救助补贴发放应发尽发；

（2）效果目标

提升困难对象生活保障水平；

提升地区和谐、稳定；

（3）影响力指标：

建立健全管理制度；

（4）满意度指标

受益群众满意度 90%。

3.阶段性工作目标：落实各项社会救助保障制度，保障新虹街道困难

人员的基本生活，根据市、区、街道相关文件规定及项目实施制度开展该

项目，确保各项社会救助金能够准确、按时、足额发放。

三、项目投入情况

1.项目总投入和构成情况



6

闵行区新虹街道社区事务受理中心 2026年社会救助项目预算为

1,720.636万元，包括最低生活保障 189.32万元、支内补助 764.94万元、

医疗救助 140.00万元、社会组织帮扶 25.00万元、重残无业 299.20万元、

临时救助 50.00万元、残疾人两项补贴 229.68万元和沪惠保补贴 22.5万

元。资金来源于闵行区级财政资金。项目预算明细见下表：

表 1:2026年项目预算明细表

单位：元

序号 子项目名称 单价 数量 预算总额

1 残疾人两项补贴 3,480元/人/年 660人 2,296,800
2 临时救助 500元/人/年 1,000人 500,000
3 社会组织帮扶 10,000元/人/年 25人 250,000
4 医疗救助 1,875元/人/年 747人 1,400,000
5 支内补助 7,148元/人/年 1,070人 7,649,360
6 重残无业 27,200元/人/年 110人 2,992,000
7 最低生活保障 18,932元/人/年 100人 1,893,200
8 沪惠保补贴 129元/人/年 1744人 225,000

合计 17,206,360

备注：①子项目残疾人两项补贴较 2025年年初预算增加 196,350元，主要是由于《上海

市民政局 上海市财政局关于调整上海市“残疾人两项补贴”标准的通知》（沪民残福发〔2025〕

5号）政策，重残无业和低保家庭残疾人生活补贴标准，由每人每月 410元调整为每人每月

450元；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标准，由每人每月 300元调整为每人每月 350元；②子项目医疗

救助较 2025年年初预算增加 300,000元，主要是因为低保、重残无业人数和医疗救助人数预

计增加至 747人；③子项目支内补助较 2025年年初预算增加 400,360元，主要是由于《关于

调整本市支援外地建设退休（职）回沪定居人员帮困补助标准的通知》（沪工总权〔2025〕3

号）政策，定额补助标准每月上调 60元，帮困补助标准每月上调 120元-140元；④子项目重

残无业较 2025年年初预算增加 187,000元，主要是由于重残无业人员从每人每月 2075元调

整为每人每月 2145元，增加 70元；⑤同时较 2025年年初预算新增子项目沪惠保补贴 225,000

元。

2.经常性项目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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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救助项目 2023—2025年预算安排和执行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 2：项目预算安排和执行情况表

单位：万元

年度 项目明细 预算金额 执行金额 预算执行率

2023

残疾人两项补贴 210.05 210.05 100%
沪惠保补贴资金发

放-沪惠保补贴资

金

16.45 16.45 100%

临时救助 50.54 50.54 100%
社会组织帮扶 20 20 100%

失业丧劳特困人员

相关补贴经费－失

业丧劳特困人员相

关补贴

23.1 23.1 100%

医疗救助 78.14 78.14 100%
支内补助 660 660 100%
重残无业 243 243 100%

最低生活保障 228 228 100%
合计 1,529.27 1,529.27 100%

2024

最低生活保障 199.32 199.32 100%
临时救助 46.77 46.77 100%

社会组织帮扶 20 20 100%

残疾人两项补贴 210.05 210.05 100%

2024年五类困难

群体购买“沪惠保”

补贴

22.28 22.28 100%

支内补助 679.8 679.8 100%
重残无业 258.78 258.78 100%
医疗救助 87.54 87.54 100%

合计 1,524.54 1,524.54 100%

2025

残疾人两项补贴 210.05 210.05 100%

临时救助 50 39.66 79%
社会组织帮扶 21.98 20.49 93%
医疗救助 127.34 94.27 74%
支内补助 724.9 724.9 100%
重残无业 280.5 260 93%

最低生活保障 180 180 100%
合计 1,594.77 1,529.36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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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2025年度执行金额为截至 2025年 8月 31日项目执行数据。

3.资金来源情况：资金来源于闵行区级财政资金。

新虹街道社会救助项目除节日补助慰问金，其他补助金按月发放。街

道受理中心通过收入核对系统审核补贴对象资格，审核通过后把补贴发放

至补贴对象的银行卡账户内。节日慰问金由各居（村）委摸底汇总补贴名

单至街道受理中心救助条线排摸后，再将慰问金下发至困难群众。

4.成本管理情况：无。

5.设备配置标准情况：无。

四、项目计划活动

1.项目活动内容

新虹街道 2026年社会救助项目主要包括最低生活保障、支内补助、

医疗救助、社会组织帮扶、重残无业、临时救助、残疾人两项补贴和沪惠

保补贴 8个子项目。

（1）最低生活保障

最低生活保障包括最低生活保障金发放、防暑降温慰问品发放、临时

物价补贴发放、低保大学生助学发放、因病支出型家庭生活补贴发放，低

保家庭春节补助发放。

对象：新虹街道辖区内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

活保障标准，且符合最低生活保障家庭财产状况规定的家庭、新虹街道辖

区低保家庭高校学生；

标准：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每人每月 1420元。其中，城乡

低保家庭中的 16周岁（含 16周岁）以下未成年人，救助标准为每人每月

1850元生活所需。照料护理标准应当根据特困人员生活自理能力和服务

需求分类制定；针对就读普通全日制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学生采取受

助后补差的办法，每年受助总额不超过 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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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支内补助

支内补助包括支内退休（职）回沪人员定期补助、节日补助金发放。

对象：原本市户籍并由本市动员分配支援外地建设，在外地办理退休

（退职）手续，享受外地社会保险待遇，经本市公安机关批准，报入本市

常住户口（或按规定已领取“上海市居住证”）的支内、支疆（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上山下乡知青、异地安置离退休干部等人员；以及上述人员的

外省市籍配偶中，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在外地办理退休（职）手续，享受

外地社会保险待遇，经本市公安机关批准，报入本市常住户口（或按规定

已领取“上海市居住证”）的人员，给予帮困补助待遇。

（3）医疗救助

医疗救助包括低保、低收入、因病支出型家庭市、区两级医疗救助，

门急诊医疗救助，门急诊起付线补助，居民医保缴费补助，医疗春节补助

发放。

对象：①享受本市民政部门定期定量生活补助的特殊救济对象（即重

残无业人员），其自负医疗（含门急诊）费用按 100%比例给予救助；②

本市城乡低保家庭中的患病住院治疗人员和散居孤儿，其自负医疗费用按

90%比例给予救助，全年最高救助限额 13万元；③本市城乡低收入困难

家庭中的患病住院治疗人员，其自负医疗费用按 80%比例给予救助，全年

最高救助限额 13万元。

（4）社会组织帮扶

社会组织帮扶包括社区市民综合帮扶项目配套资金。

对象：户籍在新虹街道范围内并且因病致困、因病致贫的家庭。户籍

居民家庭因病致困申请市民帮扶的，按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分为低

保、低收入、其他一般收入、其他较高收入四类家庭实行分档管理；对低

保、低收入家庭成员因病致困给予重点帮扶，且不设病种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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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低保家庭：成员因病治疗发生的医疗费用，在扣除制度性保障

及商业保险、其他社会帮困后，家庭实际承担的自负自费费用超过 3000

元（含）以上的，帮扶标准按家庭自负自费总额的 40%比例给予一次性补

助。

低收入家庭：成员因病住院治疗发生的医疗费用，在扣除制度性保障

及商业保险、其他社会帮困后，家庭实际承担的自负自费费用超过 5000

元（含）以上的，帮扶标准按家庭自负自费总额的 30%比例给予一次性补

助；在提出市民帮扶申请之月前 3个月内经本市居民经济状况核对机构认

定的低收入家庭的帮扶比例可放宽至 35%。

其他一般收入家庭：成员患大病重病，因住院或门诊大病治疗及药物

控制，支出大额医疗费用，在扣除制度性保障及商业保险、其他社会帮困

后，家庭实际承担自负自费费用超过该家庭提出市民帮扶申请之月前 12

个月可支配收入 25%的（且不低于 10000元），帮扶标准按家庭自负自费

总额的 25%比例给予一次性补助。此类家庭成员因患其他疾病治疗发生的

医药费用按家庭自负自费总额的 20%比例给予一次性补助。

其他较高收入家庭：成员患大病重病，因住院或门诊大病治疗及药物

控制，

支出大额医疗费用，在扣除制度性保障及商业保险、其他社会帮困后，

家庭实际承担自负自费费用超过该家庭提出市民帮扶申请之月前 12个月

可支配收入 50%的，帮扶标准一般不超过家庭自负自费总额的 20%。其

他收入较高家庭因家庭成员患大病重病支出巨额医药费用，且影响家庭基

本生活的，可照顾纳入市民帮扶，帮扶标准一般不超过家庭自负自费总额

的 20%。

（5）重残无业

重残无业包括城乡重残无业人员定期定量救济金及区级补贴发放，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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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无业人员春节补助发放。

对象：新虹街道常住户籍的居民，年满 16周岁，IQ值 49以下或完

全丧失劳动能力的无业残疾人落实保障。

（6）临时救助

临时救助包括低保家庭市区两级春节补助、临时物价补贴、街道节日

补助、司法临补、住院预付、殡殓补助等救助款、三无对象住院费结算。

对象：遭遇突发事件、意外伤害、重大疾病或其他特殊原因导致基本

生活陷入困境，其他社会救助制度暂时无法覆盖或救助之后基本生活暂时

仍有严重困难的家庭或个人。

（7）残疾人两项补贴

残疾人两项补贴包括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

对象：新虹街道户籍重残无业人员、低保家庭、低收入家庭中的残疾

人；残疾等级被评定为一级、二级的残疾人，和三级智力、三级精神残疾

人员。

标准：①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本市重残无业人员、低保家庭中的残

疾人，补贴标准统一为每人每月 410元；本市低收入家庭中的残疾人，补

贴标准为每人每月 290元；②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残疾等级被评定为一

级的残疾人，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 300元；残疾等级被评定为二级的残疾

人和三级智力、三级精神残疾人，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 150元。

（8）沪惠保补贴

沪惠保补贴是上海市定制型商业补充医疗保险，由政府指导、商业保

险公司承办，旨在为上海基本医保参保人提供高额、普惠的医疗保障。

对象：补贴对象覆盖上海市基本医疗保险（含职工医保、城乡居民医

保）全体参保人员，包括在职职工、退休人员、城乡居民及新农合参保群

体，不设年龄、职业和健康状况限制（允许带病投保）。对低保对象、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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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人员等困难群体，政府通过财政或慈善资金提供全额或部分保费补贴；

同时，支持企业团体投保，鼓励用人单位为员工集体参保并给予保费补贴。

标准：沪惠保补贴每人每年 129元。对困难群体提供差异化补贴：低

保对象、特困人员等可享受财政或慈善资金提供的 60元/人补贴，个人仅

需缴纳 69元，同时鼓励企业为员工提供参保补贴；保障方面提供 310万

元年度总保额。

2.实施范围和对象

项目主管部门：新虹街道办事处，负责项目的统筹管理。

项目实施单位：新虹街道社区事务受理中心，负责项目的实施，包括

核对申请人是否符合救助标准以及提交资金申请等。

项目受益对象：项目实施对象主要包括最低生活保障人员、支内退休

（职）回沪人员、医疗救助人员、社会组织帮扶家庭、重残无业人员、低

保家庭中的残疾人员等。

3.项目实施计划

（1）社会救助项目除节日补助慰问金、社会组织帮扶，其他补助

金按月发放，由申请人自行到居委会救助协理员处申请，救助工作人员

通过收入核对系统查询其收入和财产是否符合保障标准，在每月 15日

之前审核、汇总，每月 25日把补贴发放至低保家庭人员的银行卡账户

内。节日慰问金每年 11月由各居（村）委摸底困难群众 12月名单汇总

至救助条线排摸，过年前将慰问金下发至困难群众。

项目主要工作计划如下：

表 3：项目实施计划表（除节日慰问金、社会组织帮扶外）

时间 工作计划

2026年 1—12月 受理社会救助申请

2026年 1—12月
每月1—15日排查人员，街道受理中心救助工作人员通过收入核对系统

查询其收入和财产是否符合救助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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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工作计划

2026年 1—12月 每月15日之前街道受理中心领导进行审批

2026年 1—12月 审核审批通过后申请资金

2026年 1—12月 每月25日把补贴发放至低保对象的银行卡账户内

2026年 1—12月 每月月底前将当月医疗救助情况报区民政局备案

表 4：项目实施计划表（节日慰问金）

时间 工作计划

2026年 10—11月 各居（村）委摸底困难群众

2026年 12月 12月名单汇总至救助条线排摸，过年前将慰问金下发至困难群众

（2）社会组织帮扶：街道受理中心每年 4月与闵行区市民综合帮扶

中心签订协议，在协议生效后 20个工作日内将帮扶资金划入闵行区市民

综合帮扶中心账户。新虹街道辖区内有居民患大重病的向区市民帮扶中心

提出申请，区市民帮扶中心审批通过后下发资金至申请对象。项目主要工

作计划如下：

表 5：社会组织帮扶项目实施计划表

时间 工作计划

2026年 4月 街道受理中心与闵行区市民综合帮扶中心签订协议

2026年 4月 街道受理中心进行资金申请

2026年 4月 街道领导进行审批

2026年 4—5月 协议生效后 20个工作日内将帮扶资金划入闵行区市民综合帮扶中心

账户

2026年 5—12月 新虹街道辖区内有居民患大重病的提出申请

2026年 5—12月 区市民帮扶中心审批通过

2026年 5—12月 资金下发至申请对象

五、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项目业务管理主要根据关于印发《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低

收入人口动态监测完善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的实施意见》（沪府办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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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5号）《上海市民政局 上海市财政局关于调整我市最低生活保

障标准及相关社会救助标准的通知》（沪民救发〔2025〕4号）《关于调

整本市支援外地建设退休（职）回沪定居人员帮困补助标准的通知》（沪

工总权〔2024〕12号）《关于进一步调整完善本市医疗救助政策的通知》

（沪医保规〔2020〕4号）《上海市民政局 上海市财政局 上海市残疾人

联合会关于印发〈本市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发放管

理办法〉的通知》（沪民规〔2020〕21号）《闵行区关于惠民殡葬补贴

的实施办法》（闵民规发〔2022〕1号）《关于调整本市救济对象定期定

量补助标准的通知》（沪民规〔2024〕13号）等文件规定对项目进行管

理，保障项目顺利开展。

项目财务管理主要依托于《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制度》《闵行区财

政局预算编制手册》和《新虹街道财务管理制度》等制度对预算资金的使

用进行管理，确保经费不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专款

专用。

六、项目整改情况

无。

七、风险因素分析

无。

填报单位：新虹街道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

日期：2025年 12月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6年度）

项目名称 社会救助 项目性质 经常性项目 项目类别 特定目标类

主管部门
上海市闵行区新虹街道(汇

总)
实施单位 上海市闵行区新虹街道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

计划开始日期 2026/1/1 计划完成日期 2026/12/31

项目资金
（元）

项目资金总额               17,206,360.00 年度资金申请总额      17,206,360.00 

其中：财政资金               17,206,36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7,206,360.00 

     上年结转资金  0.00 

     其他资金                         -      其他资金  0.00 

项
目
绩
效
目
标

项目总体目标
(2026 年-2026 年)

年度总体目标

进一步加大民生保障力度,加大社会救助力度，保障新虹街道困难人员的基
本生活，减轻困难对象的经济负担，有效维护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权益，维
护社区和谐稳定。

进一步加大民生保障力度,加强社会救助力度，保障新
虹街道困难人员的基本生活，减轻困难对象的经济负
担，及时、准确发放社会救助经费，维护社区和谐稳
定。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项目)指标值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支内退休（职）回沪人员补助金标准 ≤7,148（元/年）

社区市民综合帮扶项目配套资金 ≤10,000(元)

城乡重残无业人员救济金标准 ≤27,200(元/年)

重度残疾、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标准 ≤3,480(元/年)

低保家庭成员生活补贴标准 ≤18,932(元/年)

临时性补助标准 ≤500(人/次)

沪惠保补贴标准 129（元/人）

医疗救助标准 ≤1,875(人/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低保金发放人数 ≤100(人)

临时救助完成数 ≤1,000(人)

社区市民帮扶人数 ≥25(人)

支内补助完成人数 ≤1070(人)

城乡重残无业人员生活补助完成数 ≤110(人)

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人员数量 ≤110(人)

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人员数量 ≤550(人)

医疗救助完成数 ≤800.00(人)



绩
效
指
标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救助补贴发放准确率 100%

救助补贴覆盖率 ≥90(%)

时效指标 救助补贴发放应发尽发 及时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困难对象生活保障水平提升情况 提升

提升地区和谐、稳定 提升

可持续影响指
标

管理制度健全性 建立健全

满意度指标 受益群众满意度 ≥90%



项目预算评审评分表
(2026年度)

项目基本信息

项目名称 社会救助项目

项目单位 新虹街道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

     年度预算总金额(万元) 1,720.64

其中:

上级资金 0

区级资金 1,720.64

镇级资金 0

项目得分

项目决策(50%) 49

总分 95项目管理(30%) 29

项目绩效(20%) 17

项目评分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分值 自评

项目决策(50%)

项目立项
(A1)

立项依据充分性(A11) 10 10

立项必要性(A12) 10 10

项目可行性(A13) 10 10

项目预算（A2）

预算科学性（A21） 5 5

预算细化度（A22） 5 4

预算规范性（A23） 5 5

预算编制合理性（A24） 5 5

项目管理(30%)

项目实施管理（B1）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B11) 5 5

项目计划科学性(B12) 10 9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B13) 5 5

项目风险或评价
应用管理（B2）

项目风险管理（B21）
10

5

项目评价结果管理(B22) 5

项目绩效(20%)

项目预期产出
（C1）

产出数量(C11) 4 3

产出质量(C12) 4 4

产出时效(C13) 4 3

项目预期效益
（C2）

经济效益(C21)

4 3社会效益(C22)

生态效益(C23)

项目预期效果
（C3）

影响力(C31) 2 2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
(C32)

2 2

总计 100 95



项目预算评审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权重(%) 二级指标 权重 三级指标 指标解释 权重 附表 打分标准

项
目
决
策
 

(A)

50

项目立项
(A1) 30

立项依据充分性
(A11)

考察项目立项的依据，项目与部门职责的充
分性与相关性。

10 A11

考察项目设立与区委区政府的战略目标，政策文件，部门十三五规
划的依据充分性和相关性。                  
①充分性：符合国家、市、区的相关规划、政策法规与工作任务，
与部门职责的关联度高，符合政府项目的公益性，且有相关文件依
据，得5分；
②相关性：有市级或区级针对本项目的文件规定、会议纪要、转发
或批复的文件等，且列示文件依据的，得5分。

立项
必要性(A12)

考察项目的必要性、不可替代性、唯一性。  10 A12

①列示项目解决当前现实问题必要性，必要性高，得6分。         
②列示项目的不可替代性，如项目不开展，会产生哪些不利影响，
不可替代性高，得2分。                                       
③列示项目的唯一性，无重复的同类项目，得2分。

项目
可行性(A13)

考察为实现项目目标的长短期可行性分析，
即项目有前期准备情况

10 A13

① 项目方案已经过必要的可行性研究、专家论证或风险评估等，得
3分； 
② 项目预算规模与年度部门总预算控制数相适应，得2分；     ③ 
经常性或新增项目综合考虑了长期管理机制或退出机制，若是一次
性项目则重点考虑了项目完成后的相关情况，从而能够说明项目具
有较长时期内的可行性的，得5分。

项目预算
（A2）

20

预算科学性 （A21）
考察项目预算编制科学性，与绩效目标的关
联度。

5 A21

①列示中长期目标、阶段性目标、绩效目标与预算对应性和匹配度
高，得2分；
②若是经常性项目，列示近三年的预算安排和实际执行的调整情
况，与执行情况结合，得3分；                                 
若是一次性项目，列示与同类项目预算比较分析的，原则上与同类
地区比较，得3分；无同类项目比较分析的，得0分。

预算细化度 A22） 考察项目预算编制精细化程度 5 A22
①列示项目及各子项目的组成情况，得2分。                  ②
细化到预算三层架构，配以明确的数量测算依据、单价和标准来源
的，得3分。

预算规范性 A23） 考察预算编制程序的规范性 5 A23
①列示项目决策程序，预算申报的及时有效，经自下而上的申报、
并经部门职责一致性审核的，得2分。                           
②经预算主管部门集体决策程序（如三重一大），得3分。

预算编制合理性（A24）
考察预算编制的成本控制合理性 5 A24

按照以下顺序的参考标准列示申报预算的成本测算方法：
  1.国家规定标准或财政供给标准；
  2.政府采购标准（有序市场竞争后的标准）；
  3.专家评审论证标准；
  4.行业指导标准或历史成本法；
  5.市场询价的标准。                                
测算依据充分、准确、成本控制合理的，得5分。



一级指标 权重(%) 二级指标 权重 三级指标 指标解释 权重 附表 打分标准

项
目
管
理

(B)

30

项目实施管
理（B1）

20

项目管理
制度健全性

(B11)

考察与项目直接相关的业务管理制度的健全
性和可操作性

5 B11
列示单位的管理责任人制度，项目管理制度等。
①项目管理制度的健全性高，得3分；
②项目管理制度可操作性强，得2分。

项目计划
科学性B12)

考察项目计划的科学性、可操作性 10 B12

列示项目完整的活动计划，活动内容，管理流程。                
①工作计划科学性、合理性高，得3分；                       
②分阶段计划的明确性、可操作性强，得2分；                  
③项目采购方式合理性高，得3分；                           
④与现有资源的整合利用度及现有机构能力匹配度高，得2分。

财务管理制度
健全性
(B13)

考察单位的财务管理制度的健全性和有效性 5 B13

列示单位的财务制度、资产管理制度、内部控制制度、专项资金管
理办法等管理制度。                             
①内部控制制度（财务制度、预算管理制度）的健全性高，得3分；
②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健全性高，得1分；                       
③资产管理制度的健全性高，得1分。

项目风险及
结果管理
（B2）

10

项目风险
管理（B21）

考察一次性或新增项目项目风险的识别和管
理情况

10

B21

对于上年度未经立项、跟踪或后评价的项目：
①项目管理风险控制机制和风险防范措施的健全性高，得4分；
②项目资金管理的风险控制机制健全，得3分；
③风险控制与防范措施具体责任部门落实明确，得3分；           
注：所谓风险是指项目在立项、执行及管理中每一个环节可能出现
的风险。

项目评价
结果管理
(B22)

考察上年度绩效评价结果对项目管理的应用
、改进情况

B22

对于上年度已经立项、跟踪或后评价的项目：
列示根据上年度评价结果（以最近一次评价结果为准，结果或前评
价），进行整改并应用的文件、制度、措施。     
①文件、制度应用落实，得5分。                      
②整改具体职能部门职责明确，得5分



一级指标 权重(%) 二级指标 权重 三级指标 指标解释 权重 附表 打分标准

项
目
绩
效

(C)

20

项目预期产
出

（C1）
12

产出数量
(C11)

预算年度内项目预期产出的产品或服务数量 4 C11

①至少编制量化明确的数量、质量、时效的产出指标各一个，每个
得2分；
②指标标杆值确定合理，列示标杆值确立的行业标准、历史标准、
文件标准或是专家标准，每个得2分。

产出质量
(C12)

预算年度内项目预期产出的产品或服务质量 4 C12

产出时效
(C13)

预算年度内项目预期产出的产品与服务时效
性

4 C13

项目预期效
益

（C2）
4

经济效益
(C21)

项目实施对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直接或间接影
响情况，用以反映项目产生的经济收益。如
项目产生直接经济收益时，可用内部收益率
、减少政府支出、产生利税等指标。

4

C21

①至少要编制两个明确的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或生态效
益），得2分；
②指标合理性，列示指标值和标杆值确立的依据，如行业标准、历
史标准、文件标准或专家标准，得2分。

社会效益
(C22)

项目实施对社会发展所带来的直接或间接影
响情况，可以用科学技术进步、产业结构优
化、促进社会发展、提高健康水平、改善生
活质量、增强公共安全等指标。 

C22

生态效益
(C23)

项目实施对生态环境所带来的直接或间接影
响情况，用以反映对综合开发利用和节约资
源、保护环境和生态建设的作用。

C23

项目预期效
果

（C3）
4

影响力
(C31)

项目后续运行及成效发挥的可持续影响情
况,用以反映影响力指标的编制情况以及是
否包括制度保障、人力资源以及经费的合理
增长情况。

2 C31

①至少编制一个明确的影响力指标，得1分；
②指标对目标任务结果直接产生影响，包括对项目保障制度、人力
资源、经费等的长期可持续性，得0.5分；
③指标合理性，列示指标值和标杆值确立依据，如行业标准、历史
标准、文件标准或专家标准，得0.5分。

社会公众
或服务对象

满意度
(C32)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对项目实施效果的满意
程度，用以反映满意度指标的编制情况，以
及满意度群体是否涉及到了管理部门、实施
部门与受益群体。

2 C32
①至少编制一个明确的满意度指标，得1分；
②指标合理性，列示指标值和标杆值确立依据，如行业标准、历史
标准、文件标准或专家标准，得1分。

总计 100 70分以下暂缓，70-90分部分可行，90分以上可行 100 打分标准：高得满分，中得50%，低得0分。



A1 “立项依据充分性、立项必要性、项目可行性”评价

项目立
项类指

标

权
重

指标解释 评分标准 评价得分

评分依据

文件名及文号 关键字段描述 是否有附件

立项依
据充分

性
(A11)

#

考察项
目立项
的充分
性与相
关性

①充分性：符合国家、市、
区的相关规划、政策法规与
工作任务，与部门职责的关
联度高，符合政府项目的公
益性，且有相关文件依据

的，得5分；

5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第 271 

号令）

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经审查，对符合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条
件的家庭，应当区分下列不同情况批准其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
遇：（一）对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又无法定赡养人、扶养人或者抚养
人的城市居民，批准其按照当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全额享受；
（二）对尚有一定收入的城市居民，批准其按照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城

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差额享受。

无

《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国务院
令第 649 号）

对批准获得最低生活保障的家庭，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按照共同生活的
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差额，按月发给最低生活

保障金。
无

《上海市社会救助办法》
本市对符合条件的救助对象给予医疗救助，医疗救助包括住院医疗救助、

门（急）诊医疗救助以及其他形式的医疗救助。
无

《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
强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完善分层
分类社会救助体系的实施意见》

（沪府办规〔2024〕5 号）

明确 “建立健全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涵盖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
供养、医疗救助、临时救助、残疾人两项补贴等救助项目，对低保对象、
特困人员、低收入人口、残疾人等困难群体实施精准救助，确保应保尽保

、应救尽救”。

无

②相关性：有市级或区级针
对本项目的文件规定、会议
纪要、转发或批复的文件

等，且有明确依据的，得5分
。

5

《关于调整本市支援外地建设退
休（职）回沪定居人员帮困补助
标准的通知》（沪工总权〔2024

〕12 号）

对本市支援外地建设退休（职）回沪定居人员，按照规定条件发放定期补
助、分档补助及节日补助，具体标准根据本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适时调

整，确保缓解支内回沪人员生活困难
无

立项必
要性
(A12)

#

考察项
目的必
要性、
不可替
代性、
唯一性
。 

 ①列示项目解决当前现实问
题必要性，必要性高，得
6分；

6

社会救助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内容和基本手段之一，是指国家
和社会对因各种原因导致生活陷入困境，失去最低生活保障的社会成员给
予物质援助，以维持其最低生存需要，维护其基本生存权利的一种社会保

障制度。

②列示项目的不可替代性，
如项目不开展，会产生哪些
不利影响，不可替代性高，
得2分；

4

社会救助是社会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国家中的基本公民权利之
一，保障着人们的基本生活，是维护社会稳定的一道“安全网”，对于国
家的长治久安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项目通过对特困人员、低保家庭、低
保大学生、重残无业人员、支内回沪人员等困难对象实施社会救助，进一
步完善社会救助体系，保障困难对象基本生活水平，减轻困难对象经济压

力，切实维护社区和平。

③列示项目的唯一性，无重
复的同类项目，得2分。

新虹街道受理中心根据相关要求，设立了“社会救助”项目，由新虹街道
受理中心负责具体实施，在新虹街道无重复的同类项目。

项目可
行性
(A13)

#

考察为
实现项
目目标
的长短
期可行
性分析

 ① 项目方案已经过必要的
可行性研究、专家论证或风
险评估等，得3分；

3 社会救助项目方案的可行性经过新虹街道受理中心内部研究。

 ② 项目预算规模与年度部
门总预算控制数相适应，得2
分；

2 社会救助项目预算规模与年度部门总预算控制数相适应。

 ③ 经常性或新增项目综合
考虑了长期管理机制或退出
机制，若是一次性项目则重
点考虑了项目完成后的相关
情况，从而能够说明项目具
有较长时期内的可行性的，
得5分。

5
社会救助项目为经常性项目，新虹街道受理中心综合考虑了项目实施的长

期管理机制，从而能够说明项目具有较长时期内的可行性。



A2  “项目预算”评价

项目预算类指标 权重 指标解释 评分标准 评分得分 评价依据

预算科学性 （A21） 5

考察项目预算
编制科学性，
与绩效目标的
关联度。

①列示中长期目标、阶段性目标、绩效目标与预算对应性和匹配度高，得
2分；

2
项目的总目标是：进一步加大民生保障力
度,加强社会救助力度，保障新虹街道困
难人员的基本生活，减轻困难对象的经济
负担，有效维护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权益，
维护社区和谐稳定。项目为经常性项目，
2023年项目预算为1,529.27万元，执行
金额1,529.27万元，预算执行率100%；
2024年项目预算金额1,524.54万元，执

行金额1,524.54万元，预算执行率
100%；2025年项目预算金额1,594.77万
元，执行金额1,529.36万元，预算执行
率96%。新虹街道2026年社会救助项目预
算编制细化到单价和数量，但数量测算依

据不够明确。

②若是经常性项目，列示近三年的预算安排和实际执行的调整情况，与执
行情况结合的，得3分；                                         
若时一次性项目，列示与同类项目预算比较分析的，原则上与同类地区比
较，得3分；无同类项目比较分析的，得0分。

3

预算细化度 （A22） 5
考察项目预算
编制精细化程

度 

①列示项目及各子项目的组成情况，得2分。 2

②细化到预算三层架构，配以明确的数量测算依据、单价和标准来源的，
得3分。

2

预算规范性 （A23） 5
考察预算编制
程序的规范性

①预算申报的及时有效，经自下而上的申报、并经部门职责一致性审核
的，得2分。 

2
预算编制与申报流程规范，与主管部门的

预算管理制度相符。
②经预算主管部门集体决策程序（如三重一大），得3分。 3

预算编制合理性（A24） 5
考察预算编制
的成本控制合

理性

按照以下顺序的参考标准列示申报预算的成本测算方法：
  1.国家规定标准或财政供给标准；
  2.政府采购标准（有序市场竞争后的标准）；
  3.专家评审论证标准；
  4.行业指导标准或历史成本法；
  5.市场询价的标准。                                
测算依据充分、准确、成本控制合理的，得5分。

5 项目预算编制主要依据文件补贴标准。



B1 “ 项目实施管理”评价
 

项目实施管理类指标 权重 指标解释 评分标准 评价得分 评分依据

项目管理制度
健全性
(B11)

5
考察与项目直接相关的业务管理制

度的健全性和可操作性

①项目管理制度的健全性高，得3分 3

项目业务管理主要根据关于印发《上海市人民政府
办公厅关于加强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完善分层分类
社会救助体系的实施意见》（沪府办规〔2024〕5 
号）《上海市民政局 上海市财政局关于调整我市最
低生活保障标准及相关社会救助标准的通知》（沪
民救发〔2025〕4 号）《关于调整本市支援外地建
设退休（职）回沪定居人员帮困补助标准的通知》

（沪工总权〔2024〕12 号）《关于进一步调整完善
本市医疗救助政策的通知》（沪医保规〔2020〕 4 
号）《上海市民政局 上海市财政局 上海市残疾人
联合会关于印发〈本市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
残疾人护理补贴发放管理办法〉的通知》（沪民规
〔2020〕21 号）《闵行区关于惠民殡葬补贴的实施
办法》（闵民规发〔2022〕1 号）《关于调整本市
救济对象定期定量补助标准的通知》（沪民规〔

2024〕13 号）等文件规定对项目进行管理，保障项
目顺利开展。

②项目管理制度可操作性强，得2分。 2



项目计划科学性(B12) 10 考察项目计划的科学性、可操作性

①工作计划科学性、合理性高，得3分； 3

项目工作计划主要按照上级文件要求。工作计划基
本科学合理，但未明确项目分阶段计划。

②分阶段计划的明确性、可操作性强，得2分； 1

③项目采购方式合理性高，得3分； 3

④与现有资源的整合利用度及现有机构能力匹配度
高，得2分。

2

财务管理制度
健全性
(B13)

5
考察单位的财务管理制度的健全性

和有效性

①内部控制制度（财务制度、预算管理制度）的健全
性高，得3分；

3

项目财务管理主要依托于《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
制度》《闵行区财政局预算编制手册》和《新虹街
道财务管理制度》等制度对预算资金的使用进行管
理，确保经费不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

等情况，专款专用。

②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健全性高，得1分； 1

③资产管理制度的健全性高，得1分。 1



B2“ 项目风险及结果管理”评价

项目风险及结果
管理类指标

权重 指标解释 评分标准 评价得分 评分依据

项目风险管理
（B21）

10

对于上年度已经立项、跟踪或后
评价的项目，考察上年度绩效评
价结果对项目管理的应用、改进

情况

①文件、制度应用落实，得5分。 5
项目属于经常性项目，
历年皆有开展，项目监
管实施控制与制度执行

较为成熟。②整改具体职能部门职责明确，得5分 5



C1 “项目预期产出”评价

项目预期产出类指标 权重 指标解释 评分标准 评价得分 评分依据

产出数量
(C11)

4
预算年度内项目预期产
出的产品或服务数量

①至少编制量化明确一个数量指标，得2分；
2

产出数量：
低保金发放人数 100 人； ​

临时救助完成数 1,000 人；​
社区市民帮扶人数 25 人；​
支内补助完成人数 1070 人；

​
城乡重残无业人员生活补助完

成数 110 人；​
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人员数量 

110 人；​
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人员数量 

550 人；​
医疗救助完成数 800.00 人；

产出质量：
救助补贴发放准确率100%；

救助补贴覆盖率90%；
产出时效：

救助补贴发放应发尽发；

②指标标杆值确定合理，列示标杆值确立的行业标准、
历史标准、文件标准或是专家标准，得2分。

1

产出质量
(C12)

4
预算年度内项目预期产
出的产品或服务质量

①至少编制量化明确一个质量指标，得2分； 2

②指标标杆值确定合理，列示标杆值确立的行业标准、
历史标准、文件标准或是专家标准，得2分。

2

产出时效
(C13)

4
预算年度内项目预期产
出的产品或服务时效性

①至少编制量化明确一个时效指标，得2分； 2

②指标标杆值确定合理，列示标杆值确立的行业标准、
历史标准、文件标准或是专家标准，得2分。

1



C2 “项目预期效益”评价

项目预期效益类指标 权重 指标解释 评分标准 评价得分 评分依据

经济效益
(C21)

4

项目实施对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直接或间接影
响情况，用以反映项目产生的经济收益。如
项目产生直接经济收益时，可用内部收益率
、减少政府支出、产生利税等指标。

①至少要编制两个明确的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或社
会效益或生态效益），得2分；
②指标合理性，列示指标值和标杆值确立的依据，
如行业标准、历史标准、文件标准或专家标准，得
2分。

3

提升困难对象生活
保障水平；

提升地区和谐、稳
定。

社会效益
(C22)

项目实施对社会发展所带来的直接或间接影
响情况，可以用科学技术进步、产业结构优
化、促进社会发展、提高健康水平、改善生
活质量、增强公共安全等指标。

生态效益
(C23)

项目实施对生态环境所带来的直接或间接影
响情况，用以反映对综合开发利用和节约资
源、保护环境和生态建设的作用。



C3 “项目预期效果”评价

项目预期效果类
指标

权重 指标解释 评分标准 评价得分 评分依据

影响力
(C31)

2

项目后续运行及成效发挥的可
持续影响情况,用以反映影响力
指标的编制情况以及是否包括
制度保障、人力资源以及经费

的合理增长情况。

①至少编制一个明确的影响力指标，得1分；
1

影响力指标：
建立健全管理制度；

满意度指标：
受益群众满意度90%。

②指标对目标任务结果直接产生影响，包括对
项目保障制度、人力资源、经费等的长期可持
续性，得0.5分；

0.5

③指标合理性，列示指标值和标杆值确立依
据，如行业标准、历史标准、文件标准或专家
标准，得0.5分。

0.5

社会公众
或服务对象
满意度
(C32)

2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对项目实
施效果的满意程度，用以反映
满意度指标的编制情况，以及
满意度群体是否涉及到了管理
部门、实施部门与受益群体。

①至少编制一个明确的满意度指标，得1分； 1

②指标合理性，列示指标值和标杆值确立依
据，如行业标准、历史标准、文件标准或专家
标准，得1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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